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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改 革 金 融 業 監 管 機 構 的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 

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

樓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改 革 金 融 業 監 管

機 構 的 議 案 。  
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湯 家 驊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現 時 監 管 金 融 行

業 及 產 品 的 機 構 政 出 多 門，監 管 角 色、功 能 及 資 源 均 有 架 床 疊 屋 及 各

自 為 政 之 嫌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盡 速 全 面 檢 討 及 研 究 現 時 4 所 主 要 金 融 監

管 機 構，包 括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、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、保 險 業

監 理 處 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，在 監 管 金 融 業 方 面 的 監 管 角 色 、

功 能 及 資 源 是 否 有 需 要 整 合 改 進，或 作 出 其 他 改 善 措 施，例 如 加 強 監

管 銷 售 金 融 產 品 ， 從 而 提 升 監 管 機 構 的 水 平 ， 保 障 投 資 者 的 權 益 。 」 

 

陳 鑑 林 議 員、何 俊 仁 議 員 及 劉 健 儀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湯 家 驊 議 員 的 議

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議 員 亦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制 訂 低 碳 經 濟 的 路 線 圖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

將 由 余 若 薇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行 政 長 官 在 施 政 報 告 中 提 出 建

立 低 碳 經 濟，推 動 以 低 耗 能 和 低 污 染 為 基 礎 的 經 濟 發 展，惟 沒 有 提 出

具 體 的 政 策 大 綱、策 略、方 案、目 標 和 時 間 表，說 明 落 實 低 碳 經 濟 的

具 體 步 驟 和 措 施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研 究 制 訂 低 碳 經 濟 的 時 間 表 和 路 線

圖 ， 包 括 ：  
 

（ 一 ） 就 減 少 香 港 溫 室 氣 體 總 排 放 量 制 訂 中 期 和 長 遠 的 目 標 ；  
 
（ 二 ） 參 考 外 國 例 子 ， 研 究 制 訂 氣 候 變 化 的 策 略 及 法 例 ；  
 



（ 三 ） 提 供 經 濟 誘 因 和 制 訂 措 施 ， 鼓 勵 市 民 節 省 能 源 ；  
 
（ 四 ） 盡 快 制 訂 開 放 電 網 的 方 案 ；  
 
（ 五 ）盡 快 制 訂 劃 一 的 電 網 接 駁 安 排，鼓 勵 社 會 各 界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

發 電 設 備 ； 及  
 

（ 六 ）收 緊 目 前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的 標 準，盡 快 與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空 氣 質 素

指 引 看 齊 ， 並 且 制 訂 落 實 的 時 間 表 。 」  

 

甘 乃 威 議 員 及 陳 克 勤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余 若 薇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而 陳 鑑 林 議 員 則 會 就 甘 乃 威 議 員 的 修 正 案 提 出 修 正 案 。  

 
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立 法 會 休 會 待 續 議 案，該 項 議 案 將 由 劉 健 儀 議

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本 會 現 即 休 會 待 續 ， 以 就 下 述 事 項 進 行 辯 論 ： 租

用 大 嶼 山 及 市 區 的 士 的 收 費 調 整 。 」  

 

此 外，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

議 案，議 決 修 訂 於 2008 年 10 月 8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2008 年

食 物 內 有 害 物 質 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。  
 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語 音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 

二 ○ ○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
